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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86_E5_8F_91_E6_c122_481556.htm 中国共产党在汲取人

类政治智慧，总结人类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

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昭示着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发

展目标。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均衡，

社会成员具有诚实信用的品格、表达意志的自由和平等的政

治、经济、社会地位是保障利益均衡的基本前提，社会成员

在建立社会关系时相互妥协是实现利益均衡的基本方式，但

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地位很难绝对平等，社会成员在建立社会关系时所表达的

意志也很难完全与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思一致，因此现实的和

谐社会应当是社会成员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建立相对均衡的利

益关系，以法律规定的程序恢复失衡的利益关系或防范利益

关系失衡。和谐社会的演进过程是冲突、妥协，再冲突再妥

协。 良好法律的价值是公道，所谓公道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之

间的利益均衡，也就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等。良

好法律以平等地赋予每一个社会成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基础，同时对社会弱势成员赋予法律特权的方式，保证社

会成员之间力量对比基本平衡，形成权利（权力）与权利（

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从而达到促成社会成员通过妥协方

式建立利益基本均衡的社会关系的目的。依据良好法律实行

统治的社会就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是社会

成员之间利益平衡、互爱互利。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与法治

社会的价值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所谓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法



治社会。 律师制度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的作用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向社会成员提供咨询、非诉讼

代理、鉴证服务，对社会成员行使权利（权力）的行为形成

制衡，以确保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均衡，二是通过向社会成

员提供诉讼服务，恢复失衡的利益关系；三是在听证和诉讼

中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和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相抗衡，防

范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滥用。由此可见，律师制度是社会

利益的平衡机制，律师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因此在

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 一、 充分发

挥律师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的统治者及其成员尊

重和遵守法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法律得不到普遍

尊重和遵守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统治者之间

的敌对，社会的和谐秩序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法律得到社

会的统治者及其成员的普遍尊重和遵守，其主要原因是公道

、诚实信用、社会成员的地位平等和意志自由这些法律的价

值已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和社会的多数成员的基本信仰和内

在精神，这些基本信仰的树立和内在精神的形成只有通过法

治文化建设才能实现，而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教育，

因此各国家机关、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组织建立法

治讲座制度，定期对其成员进行法治文化的培训，对于树立

全会的法律信仰和培育全社会的法治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具

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律师严格的准入

条件决定了它必须具有渊博的法律知识，律师又是法律的实

践者，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主要是适用法律，而适用法

律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法律的解释过程，律师解释法律的方

法是探寻法律宗旨，分析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和文字含义，



律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它对法律的宗旨具有深刻、具体、生

动和合乎实际的理解，律师担负法治教育任务具有一定的优

势，为此建议各国家机关、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组

织在举办法治讲座，定期对其成员进行法治文化的培训时能

够聘请律师进行讲课。 二、 充分发挥律师在政治生活中的作

用。 法律的功能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

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平衡。律师的专业是政治科学和法律科学

，运用政治和法律知识为社会成员之间缔结各种社会关系,提

供沟通、协调和鉴证服务是律师的主要业务。国家对社会的

管理活动实际上就是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律师工作的特

点决定了它对社会各个利益主体利益诉求、不同利益主体之

间的利益冲突的原因和达成妥协的条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律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和各个党

派、社团等政治组织的活动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有利于促

成社会成员在缔结各种社会关系时达成妥协方案，从而实现

社会的和谐。为此建议各政党、各社会团体聘请律师对其向

国家机关提供的调研报告、议案、提案进行合宪性、合法性

审查；建议政府聘请律师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行政指

导措施、各项政策的制定，对政府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进

行审查，以保证政府行政行为合宪、合法和化解政府行政风

险；建议国家机关的信访部门聘请律师对群众上访的材料进

行法律审查，出具法律意见，帮助国家机关理顺群众情绪，

依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建议各级人大和政

协扩大律师代表和委员的名额，让更多的律师参与国家政治

生活，扩大律师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力，使

律师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 三、 发挥律师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国有企

业产权转让和重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社会成员之

间、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日益严重，这些现象

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直接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开放事业

的发展。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和

企业改革中搞 “大跃进”，依然沿续“运动治国”的反科学

、反人性方式进行社会管理，致使社会变迁过程违背客观规

律和过于急骤，超越了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能力，另外有些

政府机关在制定加速城市化进程和企业改革方案时不能依法

办事，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利益的过度失衡，如国家规定国

有企业产权转让必须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但是有些地方在

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时根本就不吸收律师参与，产权转让方案

严重违法。为此建议政府聘请律师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和

企业改革的方案及其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进行审查，出具

法律意见，确保城市化进程和国有企业改革合宪、合法、并

能兼顾民意和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社

会经济生活的和谐，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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